
  

外籍家庭看護工申請招募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請資格： 

A. 有全日照護、嚴重依賴照護需 

  要或特定身心障礙重度等級項目者。  

B. 長照中心提供諮詢服務，推介服務有 

  正當理由無法滿足照顧需求而未能推 

介成功者。 

C. 符合免再重新評估項目。   

需求者 

符合免再重 

新評估項目 

 

需求者 

持特定身心障礙重 

度等級項目手冊者 

需求者 

各項病症需求 

醫  院 

醫療團隊專業評估及建議， 

認定有以下需求： 

1.年齡未滿 80 歲，有全日照護需要者 

2.年齡滿 80 歲以上未滿 85 歲，有嚴重

依賴照護需要或全日照護需要者。 
3.年齡滿 85 歲以上，有輕度以上依賴 

照護需要 

 

(2 天) 

長期照顧管理中心 

A. 提供居家照顧服務時數補助 

B. 就業推介並發給僱用獎助推 

  介卡確認服務提供結果 

註：A、B 項服務，由雇主兩者擇一 

(2 天) 雇 主 

A. 主動聯繫雇主提供 

服務，並將服務結 

果送勞動力發展署 

B. 將推介應徵之 

  求職登記表、 

  求才登記表及 

  推介卡影本轉 

  寄當地公立就 

  業服務機構 

  (3 天) 

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

1. 受理僱用獎助津貼 

申請 

2. 進行查核、審核 

3. 發給僱用獎助津貼 

( 按季申請津貼) 

勞動部 

俟雇主提出申請招 

募外籍家庭看護工 

案後，再行審查 
勞動力發展署 

有意願接受居家照 

顧服務補助；就業 

媒合結果上網供雇 

主查詢。( ３天) 

核准                

核發 

招募許可函 

雇 主 

應於醫療機構之 

醫療團隊評估日 

起 14 日至 60 日 

期間內，送件申 

請招募外籍家庭 

看護工 

退補正、駁回 

雇主再送件 

NO 

YES 

YES 

書面審查 

(12 天) 

(註：圖表內天數係指工作天數) 


